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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 9 月 18 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 谨提请你注意 S/2001/694 所载的信的内容 刚果民主共

和国政府在信中谴责卢旺达和刚果民主联盟(刚果民盟-戈马)意图在卢旺达占领

下的东部省份建立一个分裂主义国家 并通知你此项瓜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计划

已进入执行阶段  

 事实上 2001 年 9月 16日星期天 刚果民盟-戈马的所谓叛军居然任命了他

们所谓的 省议会 成员 目的在于在卢旺达占领下的刚果领土上建立联邦制  

 我国政府提请你注意 在 2001 年 7月 刚果民盟-戈马将其结构称为 国家

并宣布依照载于这个1998年 8月 14日设立的所谓反叛军运动的基本文件内的一

项决议 短期内建立联邦制  

 令人遗憾和悲痛的是 刚果民盟-戈马内部仍然存在一些极端的顽固分子

他们的目标是对英勇的刚果人民实行恐怖主义行为 并长期占领他们的国家 以

期执行他们不择手段的计划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省份建立一个分裂主义国

家 此举违背刚果人民在 1990年 6月 30日达成的民族团结愿望 这样实际上是

为了卢旺达的利益 造成分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事实  

 卢旺达和刚果民盟-戈马此一不可告人的图谋违反 非洲统一组织宪章 关

于在非殖民化后的边境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 也违反 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

则以及安全理事会所有决议的有关规定 其中统统重申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区域所

有国家的主权 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此外 此举严重违反 1999年 7月 10日 7月 30日和 8月 31 日在卢萨卡签

订的 卢萨卡停火协议 严重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刚果人谈判的有关各

项决议 上述协议签字方 2001 年 5 月 4 日在卢萨卡签订的 基本原则宣言 和

刚果人政治谈判组成部分的代表 2001年 8月 24日在哈博罗内签订的实行共和协

议的承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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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鉴上述 我国政府再次要求安全理事会向卢旺达和刚果民盟-戈马发出一

项强烈 明确和坚定的信息 使其停止任何助长分裂和瓜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行

为  

 此外 我国政府要求安全理事会协助卢旺达及其领导人以及刚果民盟-戈马

的领导人 使其不要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进程特别设置障碍 尤其是鼓励采

取一些措施力求在整个大湖区重新建立信任关系  

 最后 关于促进刚果民主共和国恢复持久和平的一般框架问题 我国政府要

求安全理事会充分承担其责任,并且: 

 1. 采取一系列措施 以停止在占领下的刚果省份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

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2. 采取一切必要的紧急措施以便依照 2000年 6月16日第1304(2000)号决

议和关于此一重大问题的随后所有决议 使基桑加尼城非军事化  

 3. 要求卢旺达和刚果民盟-戈马也依照 2000年 6月 16日第 1304(2000)号

决议和 2001 年 6月 15日第 1355(2001)号决议 使基桑加尼城及其邻近地区非军

事化  

 4. 如果他们在安全理事会规定的时限内坚持拒绝在基桑加尼城进行非军

事化 则对他们严格执行 联合国宪章 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二条以及第

1355(2001)号决议 A节第 28段所规定的措施  

 5. 坚决支持在没有外来干预 公开 有代表性和无保留的情况下进行刚果

人对话  

 6. 响应政治委员会在基加利举行的第 12 次会议为实施卢萨卡停火协议发

出的呼吁 即完成联刚观察团关于武装集团的解除武装 复员 重返社会 遣返

和重新安置的第二期部署工作并开展第三期部署工作 以及所有外国军队有秩序

和确定地撤离刚果民主共和国领土  

 7. 在拟定和计划联刚观察团第三期工作时 考虑到在外国军队撤离后必须

保障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稳定与安全  

 请将本文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克里斯泰 伊莱卡 阿托基(签名) 

 


